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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為執行政府機關補助經費之採購業務，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採購，指工程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以及勞務之委任、僱

傭等。 
第 三 條 辦理採購時，其補助金額占採購金額半數以上，且補助金額在公告金額以上者，依

據政府採購法規定辦理。 
第 四 條 依採購金額區分其作業程序如下： 

一、採購金額未達新臺幣5仟元者，授權單位主管核定採購。 
二、採購金額達新臺幣5仟元而未達新臺幣1萬元者，其品名、規格詳細者，得免附

估價單，經單位主管、學院院長(僅適用系所、學位學程)、總務處審核後，由

會計主任核定採購。 
三、採購金額達新臺幣1萬元而未達新臺幣3萬元者，由請購單位取得1家(含)以上廠

商報價，經單位主管、學院院長(僅適用系所、學位學程)、總務處、會計主任

審核後，陳校長核定採購。 
四、採購金額未達3萬元之餐費、燃料費、場地費、住宿費、學生校外活動保險費及

交通費等費用，得直接採購核銷，但如所購物品與科目或相關規定不符者，會

計單位得予拒絕核銷。 
五、採購金額達新臺幣 3 萬元而未達新臺幣 50 萬元者，由請購單位詢取 2 家(含)以

上廠商報價，經單位主管、學院院長(僅適用系所、學位學程)、總務處、會計

主任審核後，由採購小組選擇最低價廠商議、比價或另詢廠商估價後，陳校長

核定採購。 
六、採購金額達新臺幣 50 萬元而未達 100 萬元者，經單位主管、學院院長(僅適用

系所、學位學程)、總務處、會計主任審核後，由總務處於本校採購公告公開取

得估價單或企劃書後，陳請校長核定採購。 
七、採購金額達新臺幣 100 萬元且符合第三條規定者，經單位主管、學院院長(僅適

用系所、學位學程)、總務處、會計主任審核後，由總務處承辦人簽請總務長、

會計主任並陳請校長准予於政府電子採購網上辦理公開招標之相關作業。 
八、採購金額達新臺幣 50 萬元時，請購單位需成立規格審查小組審查規格。規格審

查小組成員由教師代表 3 至 7 人組成。 
九、水電費、郵電費、政府規費、銀行手續費等，得直接辦理核銷，但如所購物品



與科目或相關規定不符者，會計單位得予拒絕核銷。 
十、本辦法所稱估價單除廠商開立外，於電子商城或網購平台列印頁面得視同廠商

報價單。 
第 五 條 請購單位應於需用日前提早申請，依金額大小區分如下： 

一、採購金額未達新臺幣5仟元者，應於需用日前提出申請。 
二、採購金額達新臺幣5仟元而未達新臺幣3萬元者，應於需用日前2週提出申請。 
三、採購金額達新臺幣3萬元而未達新臺幣50萬元者，應於需用日前1個月提出申

請。 
四、採購金額達新臺幣50萬元而未達新臺幣100萬元者，應於需用日前2個月提出申

請。 
第 六 條 獨家廠牌與中央機關共同供應契約財物之採購： 

一、採購金額若未達新臺幣100萬元者，僅有獨家廠商經營或必須指定一家廠牌，

致無法比價者，應敘明理由，併同財產物品採購修繕請示單，陳請校長核准後，

始得採直接議價方式辦理。 
二、若採購中央機關共同供應契約集中採購之採購金額於未達新臺幣3萬元以下者，

以「共同供應契約」為依據經單位主管、總務處、會計主任審核後，陳請校長

核定採購。 
三、若採購中央機關共同供應契約集中採購之採購金額達新臺幣3萬元以上者，以

「共同供應契約」為依據經單位主管、總務處、會計主任、採購小組審核後，

陳請校長核定採購。 
第 七 條 採購金額達新臺幣50萬元者，陳請校長或其授權人核定底價。 
第 八 條 財物之採購、修護與營繕工程，除緊急需要外，均須依正常請購程序辦理，但難以

應急者或有特殊原因者，得先行採購並由請購單位敘明原因經校長或其授權人核准

始得辦理核銷手續。 
第 九 條 監辦單位： 

採購金額新臺幣100 萬元(含)以上之財物購置或營繕工程之開標、比價、議價、驗

收，應由會計室監辦。 
第 十 條 合約訂定： 

一、採購金額達新臺幣10萬，未達新臺幣50萬元之採購案，授權總務處訂定「訂

購單暨採購簡約」。 
二、採購金額達新臺幣50萬元之採購案，由總務處擬定採購合約，併同財產物品採

購修繕請示單，陳請校長核定。 
第十一條 驗收： 

一、驗收時主驗人為總務處保管組人員，請購單位配合會驗。當採購金額達10萬元

以上時，由會計室派員監驗；採購金額達新臺幣100萬元以上時除由會計室派

員監驗外，再由設計、監造或承辦採購單位派員協驗。 
二、驗收人員之分工： 

(一)主驗人員：主持驗收程序，抽查驗核廠商履約結果有無與契約、圖說或貨

樣規定不符，並決定不符時之處置。 
(二)會驗人員：會同抽查驗核廠商履約結果有無與契約、圖說或貨樣規定不符，

並會同決定不符時之處置。 
(三)協驗人員：協助辦理驗收有關作業。 
(四)監驗人員：監視驗收程序。 

三、驗收完成後，屬財產登記者應由總務處保管組列入系統管理。 
第十二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政府相關採購法規定辦理。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採購、驗收作業流程 

一、採購作業流程圖 

(一) 未達50萬元之採購作業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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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達50萬元而未達100萬元之採購作業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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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達100萬元且符合第三條規定者之採購作業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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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開招標作業流程圖 

 

 

 

 

 

 

 

 

 

 

 

 

 

 

 

 

 

 

 

 

 

 

  

招標公告 

開標 未達法定家數 

達法定家數 

審標 

進底價 

未進底價 

決標 

流標/廢標 

開始 

結束 



二、驗收作業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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